
 
 
关于印发《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 
 

校教工字〔2025〕11 号 

 

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支部）： 

现将《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遵

照实施。 

 

                                       党委教师工作部 

                                      2025年 5月 28日 

 

 

 

 

 

 



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实施方案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

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切实引导全校教师将

教育家精神内化为思想自觉、外化为行动自觉，以教育家精神引

领教师职业成长全过程，不断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

素养，现就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思想铸魂、实践赋能、榜样引领、清朗净化为路

径，通过系统化、分层次、多维度的行动举措，推动教育家精神

深度融入教师培养成长全周期，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教育家精神思想领航行动 

1.深化政治理论学习。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重要内容，制定学习培训

计划。组织常态化学习研讨，用党的创新理论凝神聚魂，引导教

师深刻领悟“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切实将理论学习

成果转化为践行初心使命的实际行动。 

2.开展主题研修培训。把教育家精神纳入新进教师入职培训、

骨干教师研修、教师能力提升等各类培养培训的必修模块。邀请



教育领域知名专家举办“弘扬教育家精神”专题讲座，同时依托“学

习强国”“江西干部网络学院”“赣鄱党建云”等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融合的专题学习研讨，创新学习形式，提升学习实效，营造浓厚

学习氛围。 

3.组织各类体验活动。利用重大事件纪念日、寒暑假等时机，

组织教师前往党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师德实践教育

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场所，强化革命传统教育、国情社

情考察、社会实践锻炼，引导教师在实践中升华思想，涵养高尚

师德和教育家精神。 

（二）教育家精神宣传实践行动 

1.组织主题宣讲活动。遴选优秀教师，围绕弘扬践行教育家

精神开展主题宣讲，在教职工大会上面向教师分享育人经验，在

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重要节点面向学生传递教育初心，扩大教

育家精神影响力。 

2.宣扬传播育人好故事。深入挖掘一线教师教书育人先进事

迹，通过宣传栏、电子屏、新闻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泛宣传。

举办教育家精神主题活动，邀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等优秀教师代表分享育人故事与教育思想，传播教育家精神。 

3.提升教育实践智慧。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课程思政要求，

开发教育家精神相关课程，举办示范课程公开教学与观摩活动。

鼓励教师研读国内外教育名家著作，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技能竞赛、

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并通过教学成果展示、优秀案例分享等形式，

学习先进教育理念与方法，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三）教育家精神示范引领行动 

1.加强先进典型选树。注重发现和挖掘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

的先进事迹，积极推荐优秀教师申报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为从教满 30 周年的教师颁发长期

从教教师荣誉证书，在教师节等节日开展优秀教师表彰活动，弘

扬教育正能量。 

2.健全价值导向机制。将践行教育家精神要求纳入优秀教师

评选、教学成果评定等重要标准，深度融入教师教育教学评价体

系。发挥“传帮带”作用，举办新退休教师荣休仪式和新入职教师

岗前师德培训，邀请优秀教师讲述传承教育家精神。 

3.营造见贤思齐氛围。组织教师学习教育部、江西省教育厅

推出的优秀教师事迹，参加庆祝教师节系列活动，收看相关主题

视频节目。持续宣传展示教师潜心育人的典型案例，增强教师职

业成就感与荣誉感，充分展现新时代教师精神风貌。 

（四）教育家精神清朗净化行动 

1.加强反面警示教育。结合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深化从教不廉、学术不端、言行不雅、品行不正、酒

驾醉驾等重点领域的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及时传达通报教育部

公布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科技部公布的科研

诚信案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 

2.加强职业准则教育。深入开展《教育法》《教师法》《教师

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职

业规范教育培训。加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导师管理等方面政

策宣传教育，强化教育教学督导巡查和财经纪律宣讲。 



3.净化教书育人环境。落实准入查询制度和从业禁止规定。

对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依法依规严肃查办、惩处师德失范行

为。严格师德考核，落实师德“一票否决”制度，将师德考核结

果运用在教师聘用、职称评审、人才推荐、评优评先、年度考核、

干部选任等各方面全过程。 

三、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支部）要深刻认识实施教

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重要抓手，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实施，

确保取得实效。各单位任务实施情况一览表(电子版，附件 1)于

11 月 15 日前通过 OA 发送至党委教师工作部刘东园 OA 信箱。 

2.创新形式。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立足教师需求与学科专

业特色，创新方式方法，丰富行动内容，开展形式多样、扎实有

效的特色活动，增强吸引力与实效性，激发教师参与热情。 

3.强化宣传。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渠道，及时宣传报道行动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一线教师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师德风范，

营造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人人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刘东园，0791-88123005，先骕楼 5 区 304 室。 

附件 1：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任务实施情况一览表 


